
屏東縣補助國民中小學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特色課程實施計畫

1、 目的：

（1） 增加本縣特殊教育課程多樣性，使本縣特殊教育多方位發展。

（2） 提升本縣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視野，充實本縣特殊教育教學內涵。

2、 補助對象：本縣國中小設有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式資源班之學校。

3、 補助費用：

（1） 講師費：

1. 國小每節以336元計、國中每節以378元計，每份課程計畫每學年申請上限40節課。

2. 講師部分得內聘本縣教師或外聘他縣教師、退休教師、教練及相關領域專家（該專家須有相關領域之證明，例：證照、相關資歷證明等）。

（2） 其它費用請各校自籌。

4、 申請項目：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部定領域及特殊需求領域列舉之科目，另適應體育、學習策略、自造教育及職業教育為本府優先補助之課程。

5、 申請及審查：

（1） 申請方式：
1. 期程

	時間(月)
	內容說明
	備註

	5月
	各校依據本府函文，寄送書面資料(表件詳如本計畫之「申請所須表件」)至本府特殊教育科。
	各校應自行檢核申請所須表件是否完備，逾期送達者，不予受理。

	6月
	審查身心障礙學生特色課程
	

	6月
	本府函文發布通過審查名單，並核定講師鐘點費。
	各校應將通過之特色課程內容，併入該學年度特教課程計畫。

	學年結束後
	各校應於該學年度結束後1個月內檢據成果冊等資料報府辦理核結。
	


2. 申請所須表件
(1) 課程計畫。(附件一)
(2) 該學年度期程與預定執行目標。(附件二)

(3) 講師相關領域之證明

(4) 經費概算表(附件三)
3. 申請注意事項

(1) 課程計畫內容敘寫具體，且符合課程設計。

(2) 符合特色課程之意義及延續性。

(3) 課程內容適合教學對象。

(4) 課程計畫依教師授課時數編寫(例:兩位講師教授不同課程，則檢送兩份課程計畫)。計畫編寫前與授課講師討論後，將教學目標納入學生IEP，協同教學節數列進當學期課表，並於成果報告中呈現。(協同教學請依據本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實施要點辦理)。
（2） 審查作業：

1. 由本府教育處組成審查小組，依學校提報計畫內容進行審查，審查結果由審查小組決議，擇優錄取，所送文件不完備者不予通過。

2. 申請學校依審查小組建議調整計畫內容，並於核定後執行。

6、 經費請撥及核銷：

（1） 本補助經費不得挪作他用；未依原計畫執行之經費，未依原計畫執行之項目及經費應繳回。
（2） 經本府核定補助之項目及金額，不得申請變更，但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有變更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3） 應於當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報成果報告(含電子檔)、收支結算表及敘獎名單函報本府辦理結案；未檢附書面報告及電子檔或內容不合規定者，不予結案。

（4） 呈報成果其內容應包含特色課程計畫、教學日誌(需核章)、活動照片，得加入課程教案、備課、議課資料及討論照片等。
（5） 特色課程之授課講師(含協同教師)須每堂課填寫教學日誌。
7、 補助成效考核
(1) 受補助學校應依課程執行計畫。因故變更課程時，應於事前函報本府。

(2) 受補助學校未依計畫期限辦理、擅自變更課程、未依預定活動課程辦理、未提成果報告、經費收支結算表或成果績效不彰者，列為下年度不予補助對象。

(3) 受補助學校未依原定計畫辦理完畢，需敘明原因，函文報府，並應將未辦理之補助經費繳回本府。
(4) 計畫辦理完成後，本府得邀請申辦學校召開檢討會議，討論執行成效，評估是否同意繼續補助辦理特色課程經費。
8、 附則：
（1） 辦理特色課程之學校有功人員予以敘獎乙次，每學年度以5名為限。

（2） 特色課程計畫執行完畢後，由本府規劃辦理相關分享會。
（3） 學校需審慎規劃課程內容，務必以學生安全為優先考量，可協請家長或志工人力協助。

9、 本計畫補助額度視該年度預算及審查結果決定。
屏東縣      國中（小）申請身心障礙學生特色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領域)
	每週節數
	教學者/協同教學者
	班級

	○○○
	○節
	○○○/○○○
	○○○

	教學對象
(學生編號/類別)
	

	學習重點(參閱12年國教課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課程特色描述
	

	本學年學習目標
	（可參照學生IEP/IGP學年教育目標、或整合學習重點擬訂）



	上學期

	週次
	主題/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總綱/領綱)
	教學進度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融入議題
	備註

	
	
	
	
	
	
	
	

	
	
	
	
	
	
	
	

	
	
	
	
	
	
	
	

	
	
	
	
	
	
	
	

	
	
	
	
	
	
	
	

	下學期

	週次
	主題/單元名稱
	核心素養
(總綱/領綱)
	教學進度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融入議題
	備註

	
	
	
	
	
	
	
	

	
	
	
	
	
	
	
	

	
	
	
	
	
	
	
	

	
	
	
	
	
	
	
	

	
	
	
	
	
	
	
	


              學年度執行期程與預定執行目標
	執行期程
	執行目標
	預計學生人數
	備註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經費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經費(元)
	說明

	業
務
費
	鐘點費
	節
	
	
	
	

	
	補充保費
	
	
	
	
	鐘點費*2.11%

	
	
	
	
	
	
	

	合 計
	
	


屏東縣     學年度(校名)國中/國小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特色課程經費概算表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屏東縣身心障礙學生特色課程教學日誌表
	學校
	

	教學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時   分  

	課程預定進度
（請參照所送之課程表）
	

	特殊狀況說明
	

	教學過程紀錄
	1.
2.
3.

	成效評估
(教學者填寫)
	1.

2.

	協同教師執行事項
	

	教學反思
(協同教師填寫)
	1.
2.
3.


授課教師：                      
協同教師:
· 本表請於每次課程結束後由協同教學教師紀錄，並請協同教師、授課教師、主任及校長核章，後續檢附於成果報告中。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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